
 
 

 

 

中国  |  税务与商务咨询  |  全球金融服务行业  |  2018 年 10 月 12 日  

 

 

税务快讯 

研发加计再升级 金融行业获良机 

 

 

为落实 7 月 2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将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政策扩大至所有企业的决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科学技术部于

9 月 20 日发布财税[2018]99 号文件（以下简称“99 号文”），自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允许所有企业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比例由 50% 提高至 75% 。这项优惠政策的升级，不仅有利于实

体产业研发，也将为金融行业的创新活动助推赋能。 

 

政策沿革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是指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

发费用的实际发生额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的扣除数额。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旨在有效促进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这项优惠政策在国内的适用可追溯至 2008 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

税合一”之前。2008 年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这项政策予以保留，并将

加计扣除比例设定为 50%，即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

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 50%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

资产成本的 150%在税前摊销。 

 

近年来，国家数次加大了这项政策的优惠力度： 

 

 2015 年首次采用负面清单制度，即除少数列明的行业以外，其他

行业均可适用该项优惠政策；从而大幅放宽研发加计的适用行业范

围，同时简化优惠适用流程，进一步突显政策对于研发创新活动的

普适性。 



 2017 年为进一步激励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率先将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比例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提高

至 75%。 

 2018 年将 75%的加计扣除比例待遇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

扩大至所有适用企业。 

 

金融业实践观察与建议 

 

金融企业曾经被认为并非技术创新政策的主要激励对象，因而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并未被金融行业广泛适用。但随着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

算、大数据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对信息数据高度依赖的

金融行业将这些先进技术与创新理念相结合，在内部运营管理和服务交

付模式等诸多方面展开了革新，已日渐成为研发大军中不可忽视的一股

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对金融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尤其是 2015 年负面清单制度的建立，对金融业的研发加

计扣除适用资格进行了明确，也更加体现了这一优惠政策的普适性。此

次加计扣除比例的提高，无疑将更为金融行业的研发投入添柴助力；对

于研发费用占比不断提高的金融企业而言，其高研发投入所获得的边际

收益将更为明显。 

 

与一些强调建立自身研发团队的企业相比，金融行业的研发活动可能呈

现出自主研发与委外研发并重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委外研发费用一

般需要按一定比例计入委托方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以享受加计扣除优

惠。 

 

在我们近年来为金融企业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关服务的过程中，注

意到不少金融企业在享受该项优惠时常面临诸多困难： 

 

 研发项目数量庞大，存在筛选归集难度 

 

出于对信息数据高度依赖的行业特性，金融企业近年来开展了数量

庞大的内部自主或委外研发项目。如何获取全量项目清单，并对所

有项目是否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新技术研发活动来进行逐一筛选

判定，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管理成本。金融企业往往人员工作量安

排较为饱和，对繁复的存量项目筛选归集工作感到力不从心。金融

企业需要考虑如何提高项目筛选的效率，在充分享受税收红利的基

础上，也保证项目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要求。 

 

 未建立研发项目全流程的管理制度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享受，一般涉及企业内部财务管理、

信息技术、法律合规、人力资源等多部门的共同配合，统筹协调难

度大，而其中非财税背景的工作人员可能存在对税法相关规定的理

解偏差，从而增加企业内部沟通成本，也可能造成由于非财税人员

对税法理解不透彻导致的税收风险。因此，金融企业需要考虑如何

建立项目管理体系及制度，以提高效率，降低税收风险。 

 

 项目管理的手工工作量大，缺乏系统化、自动化支持辅助 

 

大部分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金融企业，并未将研发类

项目纳入系统化管理，项目登记与筛查、辅助账管理、备查文档管

理、税务申报等各环节仍依靠人员手工线下管理，导致管理成本较

高，数据前后连续性较差。由于金融企业系统开发量大，金额较

高，金融企业需要考虑如何依托系统实现对研发项目的高效管理。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享受，对企业相关管理工作的流程化、精细化

要求相对较高，“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事项管理方式，也给企业带来了需要应对后续核查的税务风

险，德勤金融行业团队在研发费用税收优惠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

在以下方面协助企业： 

 

项目合规及优化 - 为金融业客户的研发项目进行评估和分析，协助客

户判断是否满足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下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要求，并提

出优化建议。 

 

制度流程建立 - 为金融业客户设计具有可行性的、可持续的、规范性

的税务风险前端控制程序，量身制定具备有针对性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管理办法以及操作手册。 

 

系统落地实施 - 借助德勤 Insight Tax 系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管理企

业研发项目。 

 

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是目前税务政策的趋势，企业如何合规、有效利

用这项政策红利也成为现阶段金融企业优化税务结构的考虑点，建议金

融企业必要时可以考虑寻求专业机构的协助，在保证税收风险管控的基

础上及时有效地推进研发费用优惠政策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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